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关于组织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聘任工作通知

根据《学校第十四期岗位聘任实施办法》，经岗位聘任工作委

员会研究，决定组织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聘任工作，具

体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岗位设置情况

序号 部门 岗位名称 岗位设置数

1 信息技术专业科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 1

2 轨道交通专业科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 1

3 智能制造专业科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 1

4 基础教学科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 1

二、任职条件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具体任职条件见附件 2 或《北京市

自动化工程学校第十四期岗位聘任岗位任职条件》。

三、岗位职责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具体职责见《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

校第十四期岗位聘任部门及岗位职责》。

四、岗位待遇

根据《学校绩效工资实施方案》，经校长办公会研究，专业建

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待遇按照《学校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并结合聘

任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情况兑现。



五、工作安排

1.12 月 31 日（周五）：聘任工作委员会向全体教职工发布《关

于组织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聘任工作通知》。

2.1 月 4 日至 5 日（周二至周三）：有申报意向的教职工到校

长办公室领取《学校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应聘意向表》，并于

1 月 5 日（周三）上午 11:30 前，将填写好的应聘意向表提交教务

科。

3.1 月 7 日（周五）：组织所有具备岗位任职条件的申报人员

进行演讲答辩（与申报人数无关，若该岗位只有一名具备岗位任

职条件的申报人员也要进行演讲答辩）。演讲答辩具体要求见《学

校第十四期岗位聘任实施办法》。

4.1 月 10 日（周一）：根据《学校第十四期岗位聘任实施办法》

规定，确定岗位拟聘任人选，并按规定程序进行聘任。

六、特殊说明

1.申报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不占用教职工报名应聘岗位

的限额。

2.关于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申报事宜及工资待遇，可咨

询学校聘任工作办公室。

附件 1：《学校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应聘意向表》

附件 2：《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任职条件》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1：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应聘意向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历 政治面目

专 长 现聘岗位

工作履历

任 职 时 间 部 门 职 务（职称）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应聘意向

应聘 科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得涂改。



附件 2：

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任职条件
第一条 学校各类岗位通用任职条件

（一）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且在聘期内的编制内职工；

（二）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政治立场坚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五）具备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或技能；

（六）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七）具备岗位要求的职业资格；

（八）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

（九）服从领导，接受管理与考核。

第四条 管理服务岗位基本任职条件（不含中层干部岗位）

（二）教学管理岗位基本任职条件

1.具有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4.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

德；

5.具有一定的学习、管理、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和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电脑等自动化办公设备。

第六条 岗位具体任职条件

4.专业建设与教学助理岗位任职条件

（1）符合第一条、第四条第二款条件；



（2）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3）具有一定的教学组织与管理经验；

（4）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专业能力、实践能力、教科研能

力、育人能力；

（5）了解职业教育教学政策；了解专业（学科）领域的发展

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参与专业（学科）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建

设、教学建设任务（包括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或实训基

地建设等）。


